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範圍與方法 

 

一、研究動機 

中國廣土眾民，早在三代交通的網絡，已相當發達，《史記‧夏本紀》云：

「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渡九山」，1說明了

這種現象。而王命政令的傳遞與信息的交流，所依靠就是完備郵驛系統，所仰

賴就是郵驛制度的運行，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統一六國之後，分

天下三十六郡，以「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迫切需要加強交通以鞏固

統一。於是致力於全國交通網的建立，在現有的交通基礎上「決通川防，夷去

險阻」，2經過修築與疏通，將六國的道路納入全國的規模的交通網，而郵驛系

統也隨著交通網的完成之下也建立完成。在此種背景之下，秦漢的郵驛制度空

前完備，在政治上對於的皇帝制度的運行有著重大的意義，在經濟上與社會上

也深受影響。 

 

   《孟子‧公孫丑》云：『 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3由此可了解郵驛

組織的運行，最重要的就是在於時效，要讓文書傳遞如此有效率，所仰仗就是

                                                 
1司馬遷，《史記》（台北：鼎文書局，1976 年 6 月初版），卷二，〈夏本紀第二〉，頁 51。 
2同前註引書，卷六，〈秦始皇本紀第六〉，頁 252。 
3阮元校刊，《孟子‧公孫丑句上》，（十三經注疏本，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8 年 1 月再版），

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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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整組織運行，郵驛組織的運行方式與過程，在傳世文獻中的記載均屬斷簡殘

篇，並未有完整的記載。隨著新史料的不斷出土，特是大量的秦漢簡牘的發現，

讓我們對秦漢的郵驛制度有了更深一層的探究的機會。因此，本文希望能透過

出土史料、文獻典籍和現今學者的研究成果進行綜合研究，期能更完整呈現秦

漢帝國郵驛制度的全貌，並提供現今郵政管理借鑑，發揮古為今用，以史為鑑

的目的。 

 

二、研究範圍 

《孟子‧公孫丑》云：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4同篇

章也有載：「置郵而傳書命也，郵驛名云境土舍也。」5秦漢時期為加強境內各

郡縣的統一政治局面，連結帝國各地區之間特別是朝廷和地方、內郡與邊塞之

間的信息傳遞，中央建立了一套嚴格而完備的郵驛制度。秦漢時期傳遞信息的

機關出了郵之外，同時還有驛、置、傳、亭的單位。本文所探討的範圍，就是

將郵為中心，討論其傳遞文書機構的組織結構、工作性質及其影響範，希冀透

過分析釐清對於秦漢時期的郵驛制度能有更深層的理解。 

 

時間則以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至漢獻帝延康元年（公元 220

年）遜位於曹丕為止。 

 

 

                                                 
4
 阮元校刊，《孟子‧公孫丑句上》，（十三經注疏本，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8 年 1 月再

版），頁 52。 
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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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以傳世文獻為主，結合《睡虎地秦簡》、《里耶秦簡》、《居延漢

簡》、《居延新簡》、《敦煌漢簡》、《敦煌懸泉漢簡》等有關郵驛的資料，透過二

重證據法，整理出有關郵驛資料，運用歸納、綜合、分析等方法，對秦漢的郵

驛制度作更深一層的探討。 

 

對於郵驛等文書傳遞機構的釋義，從《說文解字》，以及《四史》中有關

郵驛的記載，使我們能夠了解秦漢時中央及地方的組織。其次透過出土史料，

《睡虎地秦墓竹簡》以及《張家山漢墓竹簡》的《行書律》等，也就是郵驛法

規來了解秦漢時期郵書的管理、郵驛的人事調動、以及郵驛的經費管理。秦漢

時期的交通道路建設發達，從《里耶秦簡》、《居延漢簡》、《懸泉漢簡》出土的

道里簡，與郵驛站資料的分布情形，可以了解秦漢時期陸路與水路郵路的分布

情形。郵驛制度對秦漢帝國的影響其包括政治面、軍事面、以及經濟面，透過

史籍與出土史料的記載，加以整合分析，能呈現更真實的面貌。 

 

第二節、相關研究成果概述 

 

秦漢郵驛制度的研究，可分三個階段。二十世紀初到 1949 年為第一階段，

此階段漢代簡牘出土。如黃文弼於 1948 年出版《羅布淖爾考古記》，勞榦於 1943

年及 1944 年分別出版《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版、《居延漢簡考釋》〈考

證之部〉二書，《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所獲漢文文書》則於 1953 年始由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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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公開發表。這些書籍的出版，為漢代郵驛制度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資

料。 

 

1949 年到 1976 年為第二階段。此階段有關論著的數量不多，但不乏頗有

價值的研究成果。1957 年與 1960 年，勞幹出版了《居延漢簡》圖版之部和釋

文之部的重訂本。大陸的科學出版社在 1959 年出版《居延漢簡甲編》，共收入

居延漢簡 2,555 枚，為研究者提供文獻所不載的許多新材料，此階段漢朝郵驛

制度研全都是由此而引發的，所以有陳夢家的《漢簡綴述》一書的出版，他的

郵書表及郵站，迄今在研究漢代居延地區郵驛組織上仍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

值。 

 

從1976年至今為第三階段，這個階段的秦漢簡牘先後出土公佈的有：《睡

虎地秦墓竹簡》、《張家山漢墓竹簡》、《居延新簡─甲渠候官》、《敦煌漢簡釋

文》、《尹灣漢墓簡牘》、《敦煌懸泉漢簡釋粹》及《里耶秦簡》的部分釋文。這

些秦漢簡牘中有大量的秦漢郵驛資料，因此對於秦漢時期郵驛制度的研究進入

一個新的里程碑，研究論著也較多。 

 

綜合三個時期的研究論著，其研究成果大略分敘如後： 

 

陳夢家據《居延漢簡》郵書資料，整理出了郵程和郵站表，對於漢代的郵

書記錄、運行和管理進行研究，將漢代郵書課內容歸納為郵書方面、性質、封

數、裝束、發文、收文者、郵站、傳遞者、郵站收發時刻、郵程、時限、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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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等方面進行了整理與研究。6王棟梁的〈從懸泉漢簡漢漢代的郵驛制度〉一

文，根據已公佈的部分懸泉漢簡簡牘釋文，對其反應的漢代郵驛制度進行闡

述。認為通過懸泉置遺址及其出土簡牘與文物的研究，據簡文記載，懸泉置在

漢代稱為「敦煌郡效谷懸泉置」，為效谷縣下轄的一處郵驛機關，在《懸泉漢

簡》中稱為「縣置」，「置」在漢代為設於縣的基層郵驛機構，驛與傳在秦漢時

期皆為傳遞文書信息的機構，從《懸泉漢簡》中的記載，可以看出「置」為綜

合性的郵驛機構。7通過目前公布的《懸泉漢簡》的研究得到幾個結論，漢代敦

煌郡設有置、驛等郵驛機構，置以下設有亭、郵等基層郵驛機構。懸泉置的內

部機構由置、廄、傳舍、廚等組成，從懸泉置遺址出土的簡牘反映漢代的郵書

管理、傳遞信息方式、郵驛網路與郵驛經費的材料。從懸泉置遺址與《懸泉漢

簡》兩者完整呈現漢代邊塞的郵驛機構。郵驛經費的來源及管理，王樹金的〈秦

漢郵傳經費管理初探〉一文，該文根據史籍的零散資料，結合出土的秦漢簡文，

說明明郵驛經費來源主要部分由國家支付，一小部分由各郵站自身負責，並就

傳食的來源與開支、傳馬、牛的購買與飼養、傳車傳舍傳廚與道路橋梁的維修

保護、郵站官吏郵卒的奉養開支等幾方面做討論。8 

     

秦漢郵驛機構，普遍認為可分為郵、傳、亭、驛四種，但就相互間的關係

和異同，則又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高敏等認為，郵、驛、亭、傳的差別主要

是職能和設置距離的不同。郵、亭均具有郵傳機構與專政機構兩方面的職能，

而傳、驛則主要是郵遞性質的機構；郵是五里一個，亭是十里一個，驛、傳則

                                                 
6
 陳夢家，《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4 月），頁 12─33。 

7王棟梁，〈從懸泉漢簡看漢代的郵驛制度〉，《社科縱橫》，2007 年 6 月第 22 卷第 6 期，頁 193。 
8王樹金，〈秦漢郵傳經費管理初探〉，《秦文化論叢》，第 12 輯，頁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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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三十里一置。9此外，就規模而言，驛、傳較郵、亭為大，除有食廚、傳舍以

供食宿，還有廄置以供車馬；至於驛、傳之別，則「傳用乘車而驛用乘馬而已」。

10郵和亭是不同的，亭是供客止宿的地方；郵是傳書的機關，也可供人止宿，

郡縣各行政組織間的文書、上封事、奏疏均可用郵；驛也是傳達消息的設備，

與郵相似，二者的不同是在傳書的方法上。郵有郵人，可以負完全傳寄的責任；

驛則只供給傳書者以交通工具，傳書人仍須由發書者派遣
11；白壽彝認為驛主

要用馬，傳則用車，以供政府官員或持證之人因公乘坐，其作用和驛不同，而

制度與驛相類， 都是在一定距離供給交通工具的改換。12陳直也認為，兩漢傳

遞文書，郵驛並稱。按其實際，則步遞為郵，馬遞曰驛；郵與亭相近，故聯稱

郵亭，驛則因設站長短分為驛、置兩種，大者稱驛，小者為置。13高榮認為秦

漢時期全國性交通幹線的修築多由國家統一的組織，區域性道路橋樑及郵亭館

舍的建造維修則由各地方政府承擔。根據過往者的身分及所持的「傳信」的不

同，個郵驛機構要為他們提供相應的食宿與車馬便利條件。遍佈各地的郵驛機

構與嚴密完善的管理制度，保證了全國郵驛系統的有效運轉。14
 

 

關於漢代的亭制，歷來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意見認為，漢代的

亭是屬於地方行政系統中鄉以下的一級機構，勞榦、嚴耕望等均主此說；勞榦

                                                 
9高敏，《雲夢秦簡初探》，（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0 年 4 月），頁 216。 
10連劭名，〈《二年律令》與漢初傳驛制度〉，四川文物，2004 年第 4 期，頁 60。 
11高榮，〈秦漢郵驛的管理系統〉，《西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1 卷第 4 期（2004 年 7

月），頁 37。 
12白壽彝，《中國交通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75 年 10 月第 3 版），頁 94。 
13陳直，《居延漢簡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 年 5 月第 1 版），頁 133。 
14高榮，〈秦漢郵驛交通建設與後勤管理〉，《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年（44 卷）

第 5 期（總 191 期），2004 年 5 期，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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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亭的佈置、建築、行政及都亭與傳舍四個方面對漢代的亭制進行了研究，指 

出亭為縣以下的地方組織的重要部分，亭為里所積而成，而里又兼有「里居」

與「道里」兩個意義，里既然是一個地區的單位而不是戶口的單位，而推上去

從亭鄉縣以至郡，都是以地區為主要的標準，而不是以戶口為主要的標準。因

此以戶來計算的什與伍，雖然在亭與里以下，但與亭與里並無一定分配的數

量。鄉、亭、里是大小三級縣以下地方行政單位，這三級為鄉結屬，不過各所

偏重。而亭的功能不僅是防守而且還有對外通信的必要。亭是一個鄉間距離行

政與軍事的基礎單位，而傳舍仍是一個廣大的亭，所以仍然在一般亭中認為是

亭得一種，同樣在縣邑也各以亭為基礎，所以縣邑的城區也就各式一亭或一亭

以上。這種稱都亭，也即是傳舍所在之處。都亭既在縣治的城外，所以道里應

當從亭算起，十里一亭、五里一郵，三十里一傳舍，其城門前都亭所在，亦即

為郵與傳舍的所在之地。漢代通稱是「鄉里」並稱，或「鄉亭」並稱，從來不

「亭里」並稱，也就是說鄉與里為地方行政的兩級單位，鄉亭泛稱城外的區域。

15一種意見則認為，漢代的亭與鄉、里為不同性質不同行政系統，王毓銓力主

此說，16他認為。並在 80 年代以後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的支持，他們多認為亭

是直隸於縣， 負責維持社會治安和兼顧郵傳的機構。17高榮在〈「十里一亭」

說考辨──秦漢亭制研究〉指出秦漢史籍所謂的「十里一亭」的說法不足憑信。

亭的設立與其奸盜、供止宿與便郵驛的職能緊密有關。地域大小、道里遠近與

                                                 
15勞榦，〈漢代的亭制〉，《勞榦學術論文集》上冊甲篇，（台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 10 月），

頁 735─743。 
16王毓銓，〈漢代“亭”與“鄉”“里”不同性質不同行政系統說〉，《萊蕪集》，（北京：中華

書局出版社，1983 年 10 月第 1 版），頁 14。 
17

 高敏，《雲夢秦簡初探》，（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0 年 4 月），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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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疏密等都與亭的多少不無關係。18楊向奎、李中清撰的〈論“郵表 田双

双 ”

與“街彈”〉對於郵亭制度的探討，認為在先秦時代的「郵表田双

双」為兩漢郵

亭制度的前驅，根據阮元對於先秦時代的郵亭制度提出重要的材料，其結論

為：「郵表田双

双之古義，皆以立木綴毛裘之物垂之，分間界行列遠近，使人可準

是望止行步而命名者也」。程恩澤在《會有表解》有從《左傳‧昭公十一年》

中「會有表」來解釋郵亭制的源流，並且認為「郵表田双

双」為西周「陪敦」的

演變，先秦時期郵與亭是一種制度，亭有表即郵，而郵皆有亭。「街彈」有碑

見於趙明誠《金石錄》，但有碑無字，無可資以考證，楊聯陞指出洪適《隸釋》

卷十五有「都鄉正節彈碑」的考釋，可看出此碑所載與亭隧的關係。王莽使人

畫伯升像於塾，可以有助於說明亭塾的性質，其為鄉下的治安機構，因而可以

抓拿逃犯並檢彈人民。從先秦時代的「郵表田双

双」與「街彈」與亭隧制度聯結

有助於亭隧制度的研究。
19 

 

秦漢郵驛的管理系統，在中央方面為丞相總綰全國政務，因此是郵驛組織

中的全國最高主管官員，但實際上郵驛運行主管在於地方，中央掌管郵驛權責

有相當多種說法。高榮等認為秦時中央由隸屬於典客的行人掌管郵驛事務，前

漢時先後改典客為大行令、大鴻臚，其下的行人（武帝時改為大行令）、驛官

令、丞主管郵驛事務；後漢時改由太尉府下的法曹掌之。20張俊民在〈懸泉漢

                                                 
18高榮，〈「十里一亭」說考辨──秦漢亭制研究〉，《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第 28

卷第 3 期，2008 年 5 月，頁 1。 
19

 楊向奎 李中清，〈論“郵表 田双

双 ”與“街彈”〉，《紀念顧頡剛學術論文集》，（成都：巴蜀

書社，1990 年），頁 226。 
20高榮，〈秦漢郵驛的管理系統》，《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年 7 月第 41 卷第 4 期，

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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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置丞」簡與漢代郵傳管理制度演變〉文中，以《懸泉漢簡》的資料，對於

作為懸泉置最高行政長官─「置丞」存在時間、與置丞相關的人名，以及職官

「置丞」興替與郵傳管理制度演進行。在《懸泉漢簡》中有關「置」的記載找

到五十七條，其中有關「置丞」的記載有五十條。間接出現者五條，與置丞有

關的有兩條，從簡文上分析「置丞」一職出現時間最早時間為五鳳二年十月（公

元前 56 年），最晚時間為初元三年三月（公元前 46 年），根據簡牘文書的紀年

可以完成懸泉置「置丞」一職的人名編年，在人名編年的基礎上，借助其他簡

文信息，我們對簡牘釋文存在的問題進行簡單的處理，佐證部分簡牘的具體時

間，按照文例補充個別簡文，並對一些明顯存在矛盾的簡文指出癥結所在，對

於「置丞」一職的前後演變過程做整理，「置丞」出現之前郡太守為了實現郡

政府對於郵驛系統的重視，加強管理，除了置本身的管理之外，還委派屬吏監

領懸泉置的事務，這些人員，有時稱「監領」「監置史」或「史」，他們的身分

有時是「亭長」「都吏」，有時是太守的「守屬」。「置丞」一職取消又恢復原來

狀況。21高榮〈論漢代的督郵〉論述漢代督郵的職掌、人選、地位與作用。漢

代督郵為郡國屬吏，最初只是督送郵書，隨著中央集權的政治的強化，其職責

始以監察署縣為主，督郵職微權重，擔任此職者多出身貧寒又富有學識才幹，

在郡國屬吏中被稱為「極位」，督郵的設置，對於整飭吏治，穩定社會秩序，

具有積極的意義。22 

 

 

                                                 
21張俊民，〈懸泉漢簡「置丞」簡與漢代郵傳管理演變〉，《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08 年 8 月，

頁 201。 
22高榮，〈論漢代的督郵〉，《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 年第 3 期第 39 卷，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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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時期郵書傳遞，就其所用的交通工具而言可分為步遞、馬遞、車遞和

船遞，而以前三種最普遍。但就具體方式而言，又可分為「以郵行」、「以次行」、

「以亭行」、「亭次行」、「隧次行」、「馬馳行」和「輕足行」等，對此，學者解

釋各異。陳直認為，「以郵行」即由驛遞寄發，「以亭行」由鄉亭遞寄，「以次

行」即沿途露布之官示。23高榮認為「以郵行」與「以亭行」的文書未必由郵、

亭傳遞，前者郵程較長而後相對較短，「以郵行」者既有詔令、軍情等重要而

緊急的公文，也有官民上書言事的普通文書，「以次行」者並非均為露布文書，

「吏馬馳行」或「吏馬行」為緊急而重要的文書，但是是否用馬或由吏遞送，

因時因事因地而異與傳遞方式無直接關係。24 

    

張俊民在《張家山漢簡《行書律》淺析》中談到，所謂《二年律令》根據

相關考證及為呂后二年（西元前 186 年）《行書律》中記載置郵的地點數量、

郵人行書的事項，而所處的時代決定了它是由雲夢秦簡《行書律》向西漢中後

期居延漢簡，特別是懸泉漢簡所及郵書管理制度的重要環節。以往秦漢時期郵

驛機關名稱說法頗多透過《行書律》讓我們對於郵驛機構能更清楚的了解，同

時與《懸泉漢簡》與《居延漢簡》有關郵的組織可相呼應，《懸泉漢簡》與《居

延漢簡》的驛置道里簡中的距離問題，與《行書律》中有關距離的記載讓此問

題得到了解決。《行書律》中也有記載有關郵的日常運作包括對於郵人的待遇，

郵人的懲處。在《行書律》中還有有關傳行的時間的規定。傳統上對漢代郵驛

制度的認識，我們應持這樣的一個態度，因為已有的文獻記載的分歧，僅從傳

                                                 
23陳直，《漢書新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4 月），頁 55─56。 
24高榮，〈簡牘所見秦漢郵書傳遞方式的考辨〉，《中國歷史文物》，2007 年 6 期，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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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文獻上某人的觀點或一文獻的記載是很難呈現秦漢時期郵驛系統的沿變

的，這就要求我們用發展的眼光，充分考慮到時代的變化，又要有兼容並蓄的

態度，不要以為某一說是，另一說就必然為非。《行書律》中作為郵書機構名

稱的「郵」與其設置道里得不同，可以說為傳統上紛說提供了足夠的依據，對

於我們認識到漢代郵驛制度是有幫助25。 

 

曹爾琴認為古代王朝與政權，不僅重視以國都為中心向四方輻射的交通，

也重視交通線上設置的郵驛，無遠弗及的交通與郵驛，使中央所在的國都與各

地緊密聯繫起來，為有效地控制與治理廣大地域發揮作用。如果說交通是國都

與各地聯繫的基礎，郵驛為聯繫的重要環節。26 

 

初世賓根據居延、敦煌分別出土的漢代驛置道里簡牘，相互模擬、參證、

互補，復原出從長安赴敦煌的驛道驛站里程。其中途經固原與景泰的「高平道」

為北路，為漢代交通國際的「第一國道」，亦即是絲綢之路中國段的主幹線。

在初世賓對於其路線的開創、路線，以及南路、河西道等諸多相關問題做研究

討論。27 

 

王子今在〈秦漢時期湘江洞庭水路郵驛的初步考察──以里耶秦簡與張家

山漢簡為視窗〉一文中指出，長期以來水路郵驛一直為陸路的重要補充，隨著

                                                 
25張俊民，〈張家山漢簡《行書律》淺析〉，《隴右文博》，2002 年第 2 期（總第 15 期），頁 37。 
26曹爾琴，〈中國古都與郵驛〉，《中國歷史地理論叢》，NO.2，1994 年，頁 59。 
27初世賓，〈漢簡長安至河西的驛道〉，《簡帛研究 2005》，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 9 月，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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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經濟的開發，水路郵驛在交通制度得到空前的發展，水驛作為作為郵驛形

式在六朝以後得到了發展。秦漢時期水驛的作用以往少有資料反映，隨著出土

史料的發現，里耶秦簡與張家山漢簡中有反映當時湘江洞庭湖水系水路郵驛的

重要資料，增加對當時信息傳遞傳地方式的認識。28
 

 

侯旭東依據漢簡，結合文獻，探討傳舍使用情況與漢帝國日常統治的關

係。首先，利用《尹灣漢簡‧元延二年日記》考察作為郡吏的墓主在漢成帝元

延二年（公元前 11 年）一年中出行情況及使用傳舍次數、目的，探討郡吏日

常活動與傳舍使用的關係。其次利用尹灣漢簡五號木牘分析東海郡官員承担的

外繇與使用傳舍的關係，並結合西北漢簡中的「傳」文書，揭示外繇與傳舍使

用在漢代官員日常活動中的普遍性。最後從縣的角度分析刺史行部與郡守行

縣，皇帝或朝廷使者出行以及日常祭祀與傳舍使用的關係。簡言之傳舍在維護

帝國上對下的監督與巡視、人員與物資的調動這兩項維持帝國持久存在的活動

上均發揮了支撐作用。儘管傳舍及管理傳舍的官吏地位低微，似乎無足輕重，

但是保證帝國存在與正常運轉不可或缺的機構。29 

 

金慶浩認為古代中國文書行政，是通過發達與完備的地方行政制度與統一

文字而形成的行政體系進行運作，在各地出土的簡牘中，把皇帝的命令傳遞到

地方最下級的詔書、法律文書之類的下達文書與把地方實情向中央報告的簿書

與爰書等上計文書占了大部分。而命令的傳遞與地方行政的詳細報告是透過文

                                                 
28王子今，〈秦漢時期湘江洞庭水路郵驛的初步考察─以里耶秦簡和張家山漢簡為視窗〉，《湖

南社會科學（文教‧歷史）》，2004 年 5 月，頁 136。 
29侯旭東，〈傳舍使用與漢帝國的日常統治〉，《中國史研究》，2008 年第 1 期，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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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實現，而系統文書行政制度又使帝國的營運顯得更加流暢，他以「元康五年

詔書」為例，說明如何透過驛制度將文書向下傳達的過程。30 

 

第三節、本研究的學術價值與局限 

 

    秦漢郵驛制度此一命題，其學術價值在於了解一個大帝國如何進行其控制

與統一的機制的運作。現能透過出土史料、文獻典籍和現今學者的研究論著，

能更完整呈現秦漢帝國郵驛制度的一個初步的輪廓，這一制度的運作，並能提

供現今郵政管理借鑑，發揮古為今用，以史為鑑的目的。 

 

本研究的局限，主要是史料的問題。在郵驛組織方面，中央的郵驛管理機

構，在史籍中直接記載有的材料不多，因此在中央郵驛管理機關的部分相當的

模糊。地方的郵驛部分雖然有相當多的出土史料來佐證，但在史籍中有關地方

郵驛組織的記載也相當有限，使得郵驛的底層組織仍然無法更完整的呈現。郵

驛的管理法規，除了《行書律》明確以外，還有許多有關郵驛的法規分布於其

它的出土史料之中在整理上還會有遺漏。對於郵驛人員的人事管理部份，在史

籍中並沒有記載，出土史料中有關郵驛人員的升遷的記錄也相當的稀少。秦漢

郵驛的經費來源、籌措管道、徵集方式、分配原則及具體的使用與管理等問題

的認識，在史籍上與出土史料中的記載相當的有限，而且史料所記載的內容多

無法直接談到核心問題。秦漢時期有關道路交通的部分陸路部分多探討的多是

                                                 
30金慶浩，〈漢代文書行政與傳遞體系─以“元康五年詔書冊”為中心〉，《簡牘研究 2006》，（桂

林：廣西師範大學，2008 年 11 月），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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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內地前往邊塞的道路問題，如河西地區、西南地區以及主幹官道驛道的問

題。對於探討郡與郡，郡與縣的道路問題較為貧乏。而水路方面的資料，雖然

在先秦與秦漢時期有相當多運用水路的交通資料，旦針對水驛這問題的資料卻

相當的稀少，因此運用水路來傳遞信息的研究秦漢時期還相當的有限。郵驛系

統對於秦漢時期的經濟的影響是確定的，但在史籍上與出土史料中有關對經濟

與商業的記載載相當的稀少，在論述上以推測的方式做研究。總而言之秦漢時

期有關郵驛的史料不斷的出土，研究的成果也好相當豐碩，但在研究上仍存在

著一定的局限性，故本研究中還有相當多的缺失與盲點敬請前輩師長們鞭策、

指教。 


